
 

 

 

农业农村部 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 

农担机构操作手册 

 
  



一、运行环境 

操作系统：Windows XP SP3/ Windows 7/ Windows 8/ Windows 10 

推荐浏览器：谷歌浏览器 

 

二、联系方式 

基于本系统操作上的问题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到我们 

客服电话：400-833-0922 刘老师      

手机号：15001974259 

客服微信二维码如下： 

 

  



三、农担机构入驻 

第一步：系统账号注册&申请 

1. 省级农担需向国家农担联盟报备指定“信贷直通车”业

务负责人，并填写机构入驻表入驻直报系统。 

2. 业务负责人信息及数据使用授权由国家农担向部委备案

入驻完成后由直报系统客服提供管理平台地址和用户名

密码。 

第二步：登录 

登陆网址：http://xnzbadmin.xnzb.org.cn/finance-

admin/#/login 点击“登录”按钮 

各省级农担机构负责人使用手机号和下发的密码进行登

录。 

 

四、创建贷款产品 

第一步：进入“贷款管理”中的“贷款产品管理”。 

注：除单列市的贷款产品创建由单列市农担负责创建，其

他地区贷款产品由省级农担机构负责创建。 

http://xnzbadmin.xnzb.org.cn/finance-admin/#/login
http://xnzbadmin.xnzb.org.cn/finance-admin/#/login


 

第二步：点击“新增产品”，根据要求填写贷款产品信

息。 

 

 



注： 

1. 务必勾选“仅限直通车产品“。 

2. 选择地区时，若所在省有单列市，则省级农担机构创建

产品时，需要避开单列市，由单列市自行创建贷款产

品。 

有单列市省操作如下图： 

 

山东省有单列市“青岛市”，山东省农担机构创建产品

时，将青岛市以外市级范围覆盖。  



五、业务处理 

点击“贷款管理”中的“直通车贷款管理”，本页面可查

看本机构范围内的信贷申请信息及当前状态。 

 

(一) 业务处理方式一：单笔响应，适合业务数量较少地区

处理业务直接通过点击对应业务操作一栏，进行业务的

对应处理。 

 

➢ 已授信/担保业务： 

贷款机构填写“授信/担保金额”、“融资成本”、“贷款

期限”、“用户类型”、“合同有效期”； 

 



 

➢ 农担机构拒绝授信/担保业务 

若贷款机构判断该笔业务不符合要求：业务状态为“拒绝

授信/担保”，需贷款机构填写“拒绝原因”； 

 

 

➢ 主体完成还款 



(二) 业务处理方式二：批量处理，适合业务数量较多地区

处理业务 

 

点击页面下方黄色图标“导出 excel 文件”，下载名为

“信贷直通车信息”的表格，表格字段如下图： 

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业务状态： 

 1.1、“已受理”：当前主体如处于业务尽调审核中，标记为

“已受理”； 

 1.2、“已授信/担保”：当前主体如业务已确定给他进行授信

/担保，标记为"已授信/担保"；其中根据用户授信/担保时间进行

区分是存量用户或者是新增用户，如果该主体在 2021 年 5 月 14



日之前和之后都有授信/担保业务，请分别填写存量用户-信贷/担

保信息和新增用户-信贷/担保信息. 

 1.3、“拒绝授信/担保”：当前主体不符合信贷/担保资质，

标记为"拒绝授信/担保"，并且填写拒绝理由； 

 1.4、“还款成功”：当前主体已经还款成功，标记为“还款

成功”； 

2、存量用户-信贷/担保信息： 

 2.1、请填写当前主体在本农担公司于 2021 年 5月 14 日（包

含 5 月 14 日）之前的且还有在有效期的信贷/担保信息； 

3、新增用户-信贷/担保信息： 

 3.1、请填写当前主体在本农担公司通过此次活动于 2021年 5

月 15日（包含 5 月 15 日）之后的给主体进行信贷/担保信息； 

4、综合融资成本： 

 4.1、贷款利率+担保费率总和； 

5、合同有效期： 

 5.1、如示例 2021-05-01至 2025-05-01 

由于内容重要，希望业务人员认真填写，并且在上传前仔

细检查是否有错误。 

六、权限等级 

1. 国家农担联盟可查看、查询、调度全省农担业务权限； 

2. 省/市/区县级农担可查看、查询、操作本省的业务权限

（批量下载&上传）； 


